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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教体字〔2019〕35号

对政协梁河县十五届三次会议
第94号提案的答复

 张柳英 委员：
 您在政协梁河县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出的请求帮助解决平山中学扩建学生食堂资金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学校工作的关注！
经县教育体育局核实，2018年拆除了你们学校内的砖瓦房，这些房屋为D级危房，根据省、州要求校园内的D级危房是必须要拆除的。根据《农村普通中小学建设标准》（建标109—2008），600人规模的初级中学学生食堂生均建筑面积为1.1，根据你们学校现在的学生规模460人，学生食堂面积应为506平方米，现在学校在用的学生食堂面积为562平方米，因此，你校的学生食堂面积已达到建设标准。存在的安全隐患，建议学校加强学生在校用餐管理工作，另外可以采取“错峰”用餐机制排除安全隐患。
再次感谢您学校工作的关注，希望您对学校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提出更多宝贵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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